滁州市劳动能力鉴定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劳动能力鉴定受理部门：滁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
地点：滁州市明光路269号       联系电话：3037644
再次鉴定：对滁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的，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安徽省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。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结论为最终结论。











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在60日内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(可延长30日)








复查鉴定：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一年后，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





送达：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及时送达申请人及有关单位部门








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











劳动能力鉴定申请：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满，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，影响劳动能力的，用人单位或工伤职工(直系亲属)，可向滁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。








专家组鉴定(定期)








受理











填写职工因工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并提交：1、工伤认定决定书复印件2、工伤职工本人身份证复印件3、职工工伤医疗有关材料复印件4、近期2寸照片2张5、其他有关材料。





对提供材料完整性审查，告之要补正的全部材料








